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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教育部全國語文競賽賽制調整，108年起臺南市語文競賽賽制調整摘

要如下： 

 

一、全市決賽改為不分區辦理。 

二、全市決賽報名資格為分區預賽獲各項前 3 名者，取消優勝報名全市決賽資

格。 

三、取消分區預賽及全市決賽之團體獎。 

四、由獲本市決賽前 2名之參賽者代表參加全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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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南市語文競賽賽制調整對照表 

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說明 

四、辦理方式： 

（一）校內賽：國小、國中、

高中學生組校內賽由

各校自行辦理。 

（二）分區預賽： 

1.國小、國中學生組：由校

內賽成績優異者報名參

賽，分北一區、北二區、

南一區、南二區等四區辦

理。 

2.高中學生組：由校內賽成

績優異者報名參賽，分北

區、南區等二區辦理。 

（三）全市決賽：分北區、南

區辦理 

1. 國小、國中、高中學生

組： 

(1)分區預賽獲各項前 3 名

和優勝者。 

(2)具有本實施計畫第五點

第(一)項備註 2 資格者

(需檢附獎狀影本)。但已

報名本(108)年度分區預

賽而未獲得參加全市決

賽資格者，不得再參加

本年度全市決賽。 

(3)未辦理分區預賽之項

目，由校內賽成績優異

者參賽。 

2. 教師組：由學校推薦報名

參賽。 

3. 社會組：直接報名參賽。 

四、辦理方式： 

（一）校內賽：國小、國中、

高中學生組校內賽由

各校自行辦理。 

（二）分區預賽： 

1.國小、國中學生組：由校

內賽成績優異者報名參

賽，分北一區、北二區、

南一區、南二區等四區辦

理。 

2.高中學生組：由校內賽成

績優異者報名參賽，分北

區、南區等二區辦理。 

（三）全市決賽：分北區、南

區辦理 

1. 國小、國中、高中學生

組： 

(1)分區預賽獲各項前 3 名

和優勝者。 

(2)具有本實施計畫第五點

第(一)項備註 2 資格者

(需檢附獎狀影本)。但已

報名本(107)年度分區預

賽而未獲得參加全市決

賽資格者，不得再參加

本年度全市決賽。 

(3)未辦理分區預賽之項

目，由校內賽成績優異

者參賽。 

2. 教師組：由學校推薦報名

參賽。 

3. 社會組：直接報名參賽。 

一、配合全國語文競賽取消直

轄市分區辦理競賽規定。 

二、修改全市決賽辦理方式：

由原分南、北區，改為不

分區辦理。 

三、修改全市決賽報名資格：

國小、國中及高中學生組

報名參加全市決賽資格由

原分區預賽獲各項前 3 名

和優勝者。改為分區預賽

獲各項前 3 名者，取消優

勝報名全市決賽資格。 

五、分區預賽： 

（七）獎勵： 

1.競賽員： 

(1)各組項錄取名額： 

○1 參賽人數 25 人(含)以

五、分區預賽： 

（七）獎勵： 

1.競賽員： 

(1)各組項錄取名額： 

○1 參賽人數 25 人(含)以

配合全國語文競賽取消團體

獎項，取消本市分區預賽團體

獎，將榮譽回歸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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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南市語文競賽賽制調整對照表 

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說明 

上：錄取第 1 名 1 人、

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及優勝 6 人。 

○2 參賽人數不足 25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及

優勝 4 人。 

○3 參賽人數不足 15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第 3 名 1 人及

優勝 2 人。 

(2)前 3 名頒發獎狀及獎

品，優勝頒發獎狀。 

2.指導教師： 

(1)每位參賽學生指導教師

限 1人(以實際指導人員

為準)。 

(2)獎勵項目： 

○1 市立學校教師：指導學

生獲第 1 名者嘉獎壹

次，第 2、3 名及優勝

者由本局頒發獎狀。 

○2 國立學校教師：指導學

生獲第 1 名者，函請所

屬學校給予嘉獎壹次

獎勵，第 2、3 名及優

勝者由本局頒發獎狀。 

○3 私立學校教師：指導學

生獲第 1、2、3 名及優

勝者，由本局頒發獎

狀。 

(3)同一教師指導學生分獲

同項同組各名次時，以

最高獎勵為限。 

(4)同一教師指導學生於區

賽與市賽同時獲獎時，

以區賽或市賽之最高獎

勵為限，並於市賽完畢

上：錄取第 1 名 1 人、

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及優勝 6 人。 

○2 參賽人數不足 25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及

優勝 4 人。 

○3 參賽人數不足 15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第 3 名 1 人及

優勝 2 人。 

(2)前 3 名頒發獎狀及獎

品，優勝頒發獎狀。 

2.指導教師： 

(1)每位參賽學生指導教師

限 1人(以實際指導人員

為準)。 

(2)獎勵項目： 

○1 市立學校教師：指導學

生獲第 1 名者嘉獎壹

次，第 2、3 名及優勝

者由本局頒發獎狀。 

○2 國立學校教師：指導學

生獲第 1 名者，函請所

屬學校給予嘉獎壹次

獎勵，第 2、3 名及優

勝者由本局頒發獎狀。 

○3 私立學校教師：指導學

生獲第 1、2、3 名及優

勝者，由本局頒發獎

狀。 

(3)同一教師指導學生分獲

同項同組各名次時，以

最高獎勵為限。 

(4)同一教師指導學生於區

賽與市賽同時獲獎時，

以區賽或市賽之最高獎

勵為限，並於市賽完畢



4 
 

108年臺南市語文競賽賽制調整對照表 

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說明 

後一併辦理敘獎；若區

賽與市賽不同指導教師

者，則分開獎勵。 

3.團體獎： 

(1)分為國小學生組、國中

學生組、高中學生組。 

(2)獲團體獎前 3 名之學

校，頒發團體獎獎狀。 

(3)團體獎計分方式：各項

各組第 1 名 5 分、第 2

名 3 分、第 3 名 2 分及

優勝 1 分，累計得分總

和。 

4.承辦學校：主要辦理人員

6-8 人嘉獎貳次，協助辦

理人員 20-25 人嘉獎壹

次，其餘工作人員發予獎

狀。 

後一併辦理敘獎；若區

賽與市賽不同指導教師

者，則分開獎勵。 

3.團體獎： 

(1)分為國小學生組、國中

學生組、高中學生組。 

(2)獲團體獎前 3 名之學

校，頒發團體獎獎狀。 

(3)團體獎計分方式：各項

各組第 1 名 5 分、第 2

名 3 分、第 3 名 2 分及

優勝 1 分，累計得分總

和。 

4.承辦學校：主要辦理人員

6-8 人嘉獎貳次，協助辦

理人員 20-25 人嘉獎壹

次，其餘工作人員發予獎

狀。 

六、全市決賽 

（六）報名方法及日期： 

1.閩南語字音字形、客家語

字音字形、客家語朗讀、

客家語演說、原住民族語

朗讀及原住民族語演說

由各校自由報名參加，不

限人數；其餘競賽項目依

以下規定報名參加： 

(1)國小、國中、高中學生

組：分區預賽各項前 3

名和優勝者，由各分區

預賽承辦學校負責報名

參賽；未辦理分區預賽

之項目，由所屬學校負

責報名。 

(2)教師組：由所屬學校負

責報名。 

(3)社會組：由個人直接上

網報名後，將報名表及

六、全市決賽 

（六）報名方法及日期： 

1.閩南語字音字形、客家語

字音字形、客家語朗讀、

客家語演說、原住民族語

朗讀及原住民族語演說

由各校自由報名參加，不

限人數；其餘競賽項目依

以下規定報名參加： 

(1)國小、國中、高中學生

組：分區預賽各項前 3

名和優勝者，由各分區

預賽承辦學校負責報名

參賽；未辦理分區預賽

之項目，由所屬學校負

責報名。 

(2)教師組：由所屬學校負

責報名。 

(3)社會組：由個人直接上

網報名後，將報名表及

修改全市決賽報名資格： 

國小、國中及高中學生組報名

參加全市決賽資格由原分區

預賽獲各項前 3 名和優勝者。

改為分區預賽獲各項前 3 名

者，取消優勝報名全市決賽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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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南市語文競賽賽制調整對照表 

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說明 

戶籍證明影本（或服務

機關證明書）逕寄決賽

承辦學校（資料不完整

者，視同未完成報名）。 

戶籍證明影本（或服務

機關證明書）逕寄決賽

承辦學校（資料不完整

者，視同未完成報名）。 

六、全市決賽 

（七）獎勵： 

1. 競賽員： 

(1)國小、國中、高中學生

組(作文、寫字、國語字

音字形、國語朗讀、國

語演說、閩南語朗讀、

閩南語演說)：前 3 名頒

發獎狀及獎品，其餘頒

發優勝獎狀。 

○1 參賽人數 20 人(含)以

上：錄取第 1 名 1 人、

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 

○2 參賽人數不足 2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第 3 名 1 人。 

○3 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 

○4 參賽人數不足 5 人：擇

優錄取 1 人(評判委員

得視參賽者成績表現

給予名次)。 

(2)國小、國中、高中學生

組(閩南語字音字形、客

家語字音字形、客家語

朗讀、客家語演說、原

住民族語朗讀)：前 3 名

頒發獎狀及獎品，優勝

頒發優勝獎狀。 

○1 參賽人數 20 人(含)以

上：錄取第 1 名 1 人、

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六、全市決賽 

（七）獎勵： 

1.競賽員： 

(1)國小、國中、高中學生

組(作文、寫字、國語字

音字形、國語朗讀、國

語演說、閩南語朗讀、

閩南語演說)：前 3 名頒

發獎狀及獎品，其餘頒

發優勝獎狀。 

○1 參賽人數 20 人(含)以

上：錄取第 1 名 1 人、

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 

○2 參賽人數不足 2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第 3 名 1 人。 

○3 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 

○4 參賽人數不足 5 人：擇

優錄取 1 人(評判委員

得視參賽者成績表現

給予名次)。 

(2)國小、國中、高中學生

組(閩南語字音字形、客

家語字音字形、客家語

朗讀、客家語演說、原

住民族語朗讀)：前 3 名

頒發獎狀及獎品，優勝

頒發優勝獎狀。 

○1 參賽人數 20 人(含)以

上：錄取第 1 名 1 人、

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一、配合全國語文競賽取消團

體獎項，取消本市全市決

賽團體獎，將榮譽回歸參

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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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南市語文競賽賽制調整對照表 

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說明 

人及優勝 4 人。 

○2 參賽人數不足 2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第 3 名 1 人及

優勝 2 人。 

○3 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 

○4 參賽人數不足 5 人：擇

優錄取 1 人(評判委員

得視參賽者成績表現

給予名次)。 

○5 但閩南語字音字形、客

家語字音字形之其餘

參賽者，總分達該項競

賽總平均以上者，始頒

發優勝獎狀，不受上開

優勝人數的限制。 

(3)教師組： 

○1 參賽人數 15 人(含)以

上：錄取第 1 名 1 人、

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 

○2 參賽人數不足 15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第 3 名 1 人。 

○3 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 

○4 參賽人數不足 5 人：擇

優錄取 1 人(評判委員

得視參賽者成績表現

給予名次)。 

○5 但閩南語字音字形、客

家語字音字形之其餘

參賽者，總分達該項競

賽總平均以上者，始頒

發優勝獎狀。 

人及優勝 4 人。 

○2 參賽人數不足 2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第 3 名 1 人及

優勝 2 人。 

○3 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 

○4 參賽人數不足 5 人：擇

優錄取 1 人(評判委員

得視參賽者成績表現

給予名次)。 

○5 但閩南語字音字形、客

家語字音字形之其餘

參賽者，總分達該項競

賽總平均以上者，始頒

發優勝獎狀，不受上開

優勝人數的限制。 

(3)教師組： 

○1 參賽人數 15 人(含)以

上：錄取第 1 名 1 人、

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 

○2 參賽人數不足 15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第 3 名 1 人。 

○3 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 

○4 參賽人數不足 5 人：擇

優錄取 1 人(評判委員

得視參賽者成績表現

給予名次)。 

○5 但閩南語字音字形、客

家語字音字形之其餘

參賽者，總分達該項競

賽總平均以上者，始頒

發優勝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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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南市語文競賽賽制調整對照表 

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說明 

○6 市立學校教師頒發獎

品並依「臺南市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

獎懲案件作業規定」給

予獎勵：第 1 名嘉獎貳

次、第 2、3 名嘉獎壹

次；國立學校教師頒發

獎品並函請所屬學校

依上開要點給予獎

勵；私立學校教師頒發

獎狀及獎品。 

(4)社會組：前 3 名頒發獎

狀及獎品，優勝頒發優

勝獎狀。 

○1 參賽人數 10 人(含)以

上：錄取第 1 名 1 人、

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 

○2 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第 3 名 1 人。 

○3 參賽人數不足 6 人：錄

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 

○4 參賽人數不足 4 人：擇

優錄取 1 人(評判委員

得視參賽者成績表現

給予名次)。 

○5 閩南語字音字形、客家

語字音字形之其餘參

賽者，總分達該項競賽

總平均以上者，始頒發

優勝獎狀。 

○6 但具公務人員資格或

本市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稚園之編

制內專任合格有給職

教師資格者，分別依

○6 市立學校教師頒發獎

品並依「臺南市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

獎懲案件作業規定」給

予獎勵：第 1 名嘉獎貳

次、第 2、3 名嘉獎壹

次；國立學校教師頒發

獎品並函請所屬學校

依上開要點給予獎

勵；私立學校教師頒發

獎狀及獎品。 

(4)社會組：前 3 名頒發獎

狀及獎品，優勝頒發優

勝獎狀。 

○1 參賽人數 10 人(含)以

上：錄取第 1 名 1 人、

第 2 名 2 人、第 3 名 3

人。 

○2 參賽人數不足 10 人：

錄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第 3 名 1 人。 

○3 參賽人數不足 6 人：錄

取第 1 名 1 人、第 2 名

1 人。 

○4 參賽人數不足 4 人：擇

優錄取 1 人(評判委員

得視參賽者成績表現

給予名次)。 

○5 閩南語字音字形、客家

語字音字形之其餘參

賽者，總分達該項競賽

總平均以上者，始頒發

優勝獎狀。 

○6 但具公務人員資格或

本市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稚園之編

制內專任合格有給職

教師資格者，分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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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南市語文競賽賽制調整對照表 

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說明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

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

獎懲標準」、「臺南市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

定」給予獎勵：第 1 名

嘉獎貳次、第 2、3 名

嘉獎壹次；本市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

依上開獎勵額度由本

局專案簽核給予獎

勵；國立學校教師函請

所屬學校依上開獎勵

額度給予獎勵。 

2. 指導教師 

(1)每位參賽學生指導教師

限 1人(以實際指導人員

為準)。 

(2)指導學生獲第 1、2、3

名之獎勵： 

○1 市立學校教師依「臺南

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

業規定」給予獎勵：第

1 名嘉獎貳次、第 2、3

名嘉獎壹次，獲優勝者

由本局頒發獎狀。 

○2 國立學校教師函請所

屬學校依上開獎勵額

度給予獎勵，獲優勝者

由本局頒發獎狀。 

○3 私立學校教師頒發獎

狀。 

(3)同一教師指導學生分獲

同項同組各名次時，以

最高獎勵為限。 

(4)同一教師指導學生於區

賽與市賽同時獲獎時，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

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

獎懲標準」、「臺南市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

定」給予獎勵：第 1 名

嘉獎貳次、第 2、3 名

嘉獎壹次；本市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

依上開獎勵額度由本

局專案簽核給予獎

勵；國立學校教師函請

所屬學校依上開獎勵

額度給予獎勵。 

2. 指導教師 

(1)每位參賽學生指導教師

限 1人(以實際指導人員

為準)。 

(2)指導學生獲第 1、2、3

名之獎勵： 

○1 市立學校教師依「臺南

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

業規定」給予獎勵：第

1 名嘉獎貳次、第 2、3

名嘉獎壹次，獲優勝者

由本局頒發獎狀。 

○2 國立學校教師函請所

屬學校依上開獎勵額

度給予獎勵，獲優勝者

由本局頒發獎狀。 

○3 私立學校教師頒發獎

狀。 

(3)同一教師指導學生分獲

同項同組各名次時，以

最高獎勵為限。 

(4)同一教師指導學生於區

賽與市賽同時獲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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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南市語文競賽賽制調整對照表 

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說明 

以區賽或市賽之最高獎

勵為限，並於市賽完畢

後一併辦理敘獎；若區

賽與市賽不同指導教師

者，則分開獎勵。 

3. 團體獎： 

(1)依競賽項目分為三類，

每類各分為國小學生組

(學生組、教師組)、國中

學生組(學生組、教師組)

及高中組(學生組、教師

組)等 3 組，分類如下： 

甲.第一類組：作文、寫

字、國語字音字形、國

語演說、國語朗讀、閩

南語演說及閩南語朗

讀。 

乙.第二類組：閩南語字音

字形、客家語字音字

形、客家語演說及客家

語朗讀。 

丙.第三類組：原住民族語

演說及原住民族語朗

讀。 

(2)獲團體獎前 3 名之學

校，頒發團體獎獎狀，

且獲第 1 名之市立學校

校長及承辦有功人員

(含校長共 4 名)，各嘉獎

貳次，獲第 2、3 名者各

嘉獎壹次；國立學校校

長及承辦人函請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依上

開獎勵額度給予獎勵；

私立學校校長及承辦人

由本局頒發獎狀。 

(3)團體獎計分方式： 

甲.團體成績採計國小、國

以區賽或市賽之最高獎

勵為限，並於市賽完畢

後一併辦理敘獎；若區

賽與市賽不同指導教師

者，則分開獎勵。 

3.團體獎： 

(1)依競賽項目分為三類，

每類各分為國小學生組

(學生組、教師組)、國中

學生組(學生組、教師組)

及高中組(學生組、教師

組)等 3 組，分類如下： 

甲.第一類組：作文、寫

字、國語字音字形、國

語演說、國語朗讀、閩

南語演說及閩南語朗

讀。 

乙.第二類組：閩南語字音

字形、客家語字音字

形、客家語演說及客家

語朗讀。 

丙.第三類組：原住民族語

演說及原住民族語朗

讀。 

(2)獲團體獎前 3 名之學

校，頒發團體獎獎狀，

且獲第 1 名之市立學校

校長及承辦有功人員

(含校長共 4 名)，各嘉獎

貳次，獲第 2、3 名者各

嘉獎壹次；國立學校校

長及承辦人函請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依上

開獎勵額度給予獎勵；

私立學校校長及承辦人

由本局頒發獎狀。 

(3)團體獎計分方式： 

甲.團體成績採計國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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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南市語文競賽賽制調整對照表 

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說明 

中或高中學生組及教

師組等競賽項目，社會

組不納入團體成績計

算，並以名次得分計

算：該類各項各組第 1

名 8 分、第 2 名 6 分、

第 3名 4分，優勝 2分。 

乙.完全中學教師組所屬

教育階段之認定，得以

實際授課節數或擔任

該教育階段之導師為

認定標準，惟以採計一

教育階段為限，故請於

報名時敘明該參賽教

師所屬之教育階段(如

○○高中國中部)。 

4. 承辦學校：主要辦理人員

6-8 人嘉獎貳次，協助辦

理人員 20-25 人嘉獎壹

次，其餘工作人員發予獎

狀。 

中或高中學生組及教

師組等競賽項目，社會

組不納入團體成績計

算，並以名次得分計

算：該類各項各組第 1

名 8 分、第 2 名 6 分、

第 3名 4分，優勝 2分。 

乙.完全中學教師組所屬

教育階段之認定，得以

實際授課節數或擔任

該教育階段之導師為

認定標準，惟以採計一

教育階段為限，故請於

報名時敘明該參賽教

師所屬之教育階段(如

○○高中國中部)。 

4.承辦學校：主要辦理人員

6-8 人嘉獎貳次，協助辦

理人員 20-25 人嘉獎壹

次，其餘工作人員發予獎

狀。 

九、其他注意事項： 

（五）凡於全市決賽獲各項各

組前 2 名之參賽者，須

代表本市參加 107 年全

國語文競賽，除不可抗

力之因素經主辦單位同

意外，不得以任何理由

拒絕，違者取消得獎資

格，並追回獎狀及獎

品，依名次順位遞補參

加全國賽，且 3 年內不

得再參加本競賽（含分

區預賽及全市決賽）。 

（六）凡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語

文競賽之參賽者，均應

參加主辦單位舉辦之語

文集訓（時間及地點另

九、其他注意事項： 

（五）凡於全市決賽獲各項各

組第 1名(或擇優第一順

位)之參賽者，須代表本

市參加 107 年全國語文

競賽，除不可抗力之因

素經主辦單位同意外，

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違者取消得獎資格，並

追回獎狀及獎品，由第 2

名遞補參加全國賽，且 3

年內不得再參加本競賽

（含分區預賽及全市決

賽）。 

（六）凡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語

文競賽之參賽者，均應

參加主辦單位舉辦之語

修改參加全國賽資格：由獲本

市決賽前2名之參賽者代表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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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說明 

定），除不可抗力之因素

經主辦單位同意外，不

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違

者取消得獎資格，並追

回獎狀及獎品，依名次

順位遞補參加全國賽，

且 3 年內不得再參加本

競賽（含分區預賽及全

市決賽）。 

文集訓（時間及地點另

定），除不可抗力之因素

經主辦單位同意外，不

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違

者取消得獎資格，並追

回獎狀及獎品，由第 2

名遞補參加全國賽，且 3

年內不得再參加本競賽

（含分區預賽及全市決

賽）。 

 


